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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座談會（第 3場）」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1月 23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 地點：松山區行政中心大禮堂（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692

號 11樓） 

參、 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黃智卿 專門委員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民眾及公民團體發言摘要： 

(一) 民眾 1發言：  

1. 非常感謝都發局的長官讓我們有機會表達民生社區的一些狀

況，我是松山區中央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中央社區發展

協會涵蓋 10 個里，包含民生社區。民生社區在 60 多年前由

高玉樹市長規劃成臺北市的示範區，但經過60多年後建物已

老舊，都市計畫勢必應重新檢討。社區內房子有漏水、各式

各樣的事情。民生社區在60多年前為荒地，當初因為民生社

區法的保護，所以今天才能看到四周圍都是樹木、環境優美

的示範社區。 

2. 因為我們的房子已經很老舊，有 3 點建議：第 1 個是蔣市長

公辦都更7599的政策，公辦都更的第一個條件是需要在策略

地區，但民生社區卻不是在策略地區，所以民生社區無法依

7599公辦都更政策來辦理。第 2個是希望民生社區有一個公

辦更新計畫，讓民生社區重新作為示範區，這需要在政府的

規劃之下才能達成。第 3 個是希望都發局能與地方組織建立



2 
 

合作關係，依照地方實際需求，衡量政策，讓政策合理化，

以便進行更新與整建維護，我們會有詳細的意見提供給發展

局。 

(二) 民眾 2發言： 

1. 很高興今天能有機會出席說明會，代表地方民眾的意見，我

本身是空間專業背景，我想應該能反應目前都市發展的困境。

我是一個50年舊公寓的屋主，以前在地方推動都市更新，且

本區為公辦都更地區，相比前一位先生而言，我們的狀況應

該是比較好，但我還是發現有一些窒礙難行的部分，我做了

一些研究，想要了解為什麼臺北市身為首善之都，明明是一

個最容易更新的地方，更新卻推動困難。 

2. 臺北市在30年的捷運發展之下，已形成完整的捷運路網，都

市已與30年前大不相同，但我們的都市計畫卻沒有做很大幅

度的調整。我了解因為法規的限制，所以沒辦法大刀闊斧的

做改變，也會有一些圖利廠商的疑慮，但相較於新北市、高

雄市，在容積率上有非常大的差異，臺北市是容積率最低的

地方，這是相當不公平的，為什麼沒有一個全國的機制來比

較？臺北市的密度應該是比其他地區更高，因為都市網絡、

交通建設及更多方面的條件都應該可以容納更多的人。但因

為都沒有做適度的調整，使得臺北市的人口外流，公寓50年

了卻無法更新，請大家要正視，容積率的調整不是在圖利任

何人，而是推動都市更新應該要有的辦法。 

3. 我鼓勵政府應多編列預算去看看紐約、東京、新加坡，如何

去推動大型的都市更新、政策發展及大規模的建設，讓臺北

市變得更美，讓大家可以居住在更好的環境，社宅也可以在

過程中被考慮進來，解決年輕人目前沒有地方居住的困境，

這些東西如果不調整容積率便無法達成。 

4. 我本身是在信義都市計畫區旁邊，過去南松山地區是很傳統

的老舊住宅 4 層樓公寓，在都市發展的情況下，捷運開通後

行經此處，但分區仍維持住三，沒有劃設為商業區。都市發

展範圍已經擴大，大家卻仍以保守的態度看待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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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只要變更就是圖利了誰，但其實不是，都市已經完全不

一樣了。相較高雄市、新北市塭仔圳等，已經有很大差異的

區域，大家應客觀看待這件事。 

(三) 民眾 3發言： 

第一次發言 

1. 我先回應前一位小姐的發言，容積率不是政府免費提供給你

的，容積率與居住人口有關，不能說這邊是都市更新地區就

要給容積率，容積率是違法、違憲的。 

2. 我簡單的說明一下美國費城都市計畫的內容，第 1 個是有關

經費分配及經費來源，州政府補助一半，跟我們中央政府有

補助款項是類似的；第 2 個人口男女比例現況及未來人口預

測，第 3 個是就業狀況，以圓圈的大小來表示就業人口的多

寡；第 4 個是住宅狀況，統計哪些是空屋、哪些是自住等，

像臺北市有很多空屋，應使用這些閒置的空屋，不是說不管

這些空屋，只推行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容積獎勵是圖利建

商。 另外費城都市計畫還有呈現鄰里生活圈、購物中心、鄰

里公園、交通系統、人口密度等。 

第二次發言 

1. 我是都市計畫專業人士，我剛才所提的費城都市計畫，上次

已經提供資料給都發局，希望各行政區都可以參考。 

2. 都市規劃是延續性的，上一屆的市長及副市長以蠻幹的方式

辦理都市計畫，明明是有缺失及弊端的案件，卻被當作政績，

都不依法辦理。依大法官釋字 443 號解釋，應考量人民的基

本權利作審慎的審查。 

3. 101 大樓旁邊有一塊地，使用分區為商業區，現況作停車場

使用，應繼續維持作為停車場用地，如此才能服務 101 大樓

停車需求，當時的土地重劃應有問題，市政府應有積極的做

法。 

4. 京華城沒有為市民服務、提供就業機會，原來為工業區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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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商業區，拆掉後又蓋大樓，非常不合理，愧對臺北市民，

不應該允許其商業行為繼續使用，使用分區應為住三。 

5. 都市更新方式應以整建維護方式辦理。  

(四) 民眾 4發言： 

1. 我是住在臺北市信義區的居民，有很多民國 70 到 80 年之間

被劃設為第三種住宅區的山坡地，因為當時交通環境與客觀

條件，沒有辦法建築。貴局土地使用分區證明上載明這些土

地為第三種住宅區，但貴局認為這些土地受限於山坡地管理

辦法，如果為 3級、4級、5級、6級坡以上的土地，完全不

得作為建築使用，至今這些土地長達40年的時間沒有辦法建

築。今天我們的訴求是，第三種住宅區有法定的容積，法定

的容積在第三種住宅區土地上無法使用，這些土地應准許其

辦理容積移轉。目前為止，我們知道議會已經一讀通過住二、

住三的都市更新，如果所能興建的容積率未達容積申請上限

時，市政府同意剩餘的容積可以辦理移轉。 

2. 公共設施保留地包含道路用地，依法也沒有法定容積，這些

沒有法定容積的土地，市政府允許其捐贈後辦理容積移轉。

為什麼第三種住宅區位於山坡地範圍，不能建築，也不允許

我們辦理容積移轉，希望市政府允許我們辦理容積移轉，另

外提供書面意見給市政府。 

(五) 民眾 5發言：  

主席、各位來賓，如果法規更改導致現有本來可以建築的土

地，不能興建的時候，政府是不是應該 5 年檢討一次？我們

有一筆土地，33年來市政府都沒有檢討過，因為法令變更導

致不能興建，這對老百姓來說是很冤枉的事情。土地劃設為

住宅區是市政府劃設，劃設完成後應有法定的建蔽率及容積

率，市政府法規修正後規定坡度較陡的土地不能建築，但我

們的土地地形地貌從日據時期就已是如此，如果屬於山坡地，

當初就不應該劃設為住宅區。當時如果屬於誤劃，市政府要

辦理更正，作為老百姓沒有話說，但市政府應檢討提出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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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不然老百姓繳稅繳了幾十年，使用分區證明仍為第三

種住宅區，於申請建築時，卻需依山坡地管理辦法辦理，請

代轉我們的意見給都發局參酌。 

(六) 民眾 6發言：  

第一次發言 

1. 主席好，我是松山區復盛里的居民，目前我們家正在推都更，

使用分區是「住三之一（特）」，依土管第 10 條規定，臨接

30 公尺以上的道路，如果臨接道路面寬 16 公尺以上，則容

積率可以從 225%變為 300%。我們面臨市民大道側，市政府

規定市民大道側路寬僅有 6 公尺，與現況明顯不符，希望都

發局可以重新認定市民大道路寬。 

2. 一條道路的路寬應是固定的，不會因場景、限制、設定的不

同而有所改變，但依市政府 108 年發布的臺北市松山區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案第46頁道路幾何特性分析中，市民大道被設

定為主要道路，路寬設定為40公尺；在防救災計畫中，將市

民大道認定為緊急道路，且路寬為20公尺以上。為何在辦理

都市更新時，市政府卻將市民大道路寬認定為 6 公尺？為什

麼一條道路會有這麼多不同路寬的認定？這造成我們沒辦法

將容積率由 225%變為 300%，也不符合土管規定。 

3. 光復南路在都市計畫道路幾何特性分析中，設定的路寬只有

18 至 30 公尺，在防救災計畫中被認定為次要道路，只有 15

公尺，均低於市民大道的路寬。但光復南路沿路的容積率幾

乎都是 300%，為何市民大道路寬僅以 6 公尺認定？希望市

政府可以重新認定市民大道路寬，改善沿路的容積率。 

第二次發言 

因為目前市政府有在推行防災型都更，如果都更範圍內有兩

棟建築，A 棟防災係數等級低於 0.35，則可以符合防災型都

更條件，但如果 B棟防災係數等級未低於 0.35，則未能符合

符合防災型都更條件，同一個範圍內不同條件可能導致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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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分歧。建議都更範圍內只要有一棟建物防災係數低於

0.35，則允許全區範圍均可爭取防災都更獎勵。 

(七) 民眾 7發言：  

1. 希望從西區的玉泉公園、市民大道南側如華山的綠廊帶、松

菸，至瓶蓋工廠等範圍，可以規劃完善的自行車道。 

2. 延續第 2 位發言民眾，從八德路、光復南路口到基隆路這一

帶，過去30多年，八德路到基隆路使用分區都維持住三，大

家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往基隆路的方向，發展較為沒落，雖

然未來有區公所改造的規劃，可能會變得繁榮一點，但還是

希望可以儘快變更周邊地區的使用分區。 

捌、 會議結論： 

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如果各位還有相關意見，可以透

過都市發展局網站或是以書面方式寄送至都市發展局，我們

都會將大家的意見收錄，今天公開徵求意見座談會進行到此，

謝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玖、 散會(下午 3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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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座談會現場書面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提案人 

行政區 

行政里 
位置 地號 提案內容 

所涉其

他權責

單位 

3-1 高○陸 
松山區 

介壽里 
- 

松山區

民生段

79地號 

1.提請遷建民生變電所，或地下化，

且有多位居長期有身體上不適。 

 
2.因人口密集區，且近健康國小，安

全顧慮，請遷建。 

台灣電

力公司 

3-2 高○陸 
松山區 

介壽里 

松山區新

中街 2巷

及其他聯

合四村建

築 

- 

請修訂民生東路新社區開發建築管

理辦法規定，原訂全街廓開發(都市

更新)，應縮小規模適度符合居民意

願，切割開發(原街廓內各筆土地皆

已細分)，如 78-10至 78-19地號。 

- 

3-3 

臺北市松

山區中央

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

長-周 ○

棣 

松山區 
民生東路

社區 
- 

民生東路社區範圍應納入臺北市都

市更新整建維護策略地區 

詳附件 3-3 

都更處 

3-4 

謝○隆、 

王○文、 

張○凌、 

陳○台、 

陳○文、 

陳○為 

信義區 

雙和里 

信義區吳

興街 284

巷 1、

3、5 號

旁 

信義區

吳興段

二小段

504-5、

504-6、

504-7、

507、

507-6、

507-7地

號 

本案土地為「第三種住宅區」(分區

使用證明內並未加註”山坡地範圍”)

現因貴府函告本案土地申請時需按

「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辦理。然

經查該土地現有地形均為 3、4、5、

6 級坡，致使本案土地不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第 13 章之規定，無法做建築

使用。失去其「第三種住宅區」”法

定容積”應有之權益。現今貴府已就

同屬”住三”山坡地之 40 處範圍內已

建老舊房屋，均可開放「都市更

新」且剩餘之”容積”亦可做容積移

轉。又現今公共設施用地無”法定容

積”亦可”單獨作容積移傳”。而本案

建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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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人 

行政區 

行政里 
位置 地號 提案內容 

所涉其

他權責

單位 

土地在貴府公佈為第三種住宅區迄

今四十年在貴府現有法令、制度下

無法做建築使用，故而援引大法官

解釋第 742 號(詳如附件)及其補充解

釋。陳請貴府將該土地劃為”可個別

容積移轉送出區域”以茲行政救濟，

才能在法令許可下兼顧山坡地安全

並保障公民財產應有之權益。 

詳附件 3-4 

3-5 

松山區復

盛里里長

張晉維 

松山區

復盛里 

松山區復

盛 里 第

21鄰 

松山區

西松段

三小段

454 地

號 

臺北市松山區西松段三小段地號 454

等(復盛里第 21鄰)，該區塊鄰靠中大

型公園(復盛公園)，且面對鐵道博物

館，應有條件開放容積上限至

300%，請求放寬市民大道五段的路

寬認定並改變使用區分種別為住 3-

1，或可部分回饋公益使用例如公共

停車場、長照中心、育幼園等，創

造雙贏共榮。 

過去復盛里都更困難舊有的小市場

破舊殘敗，整體發展遲緩。人行空

間、停車空間嚴重不足，建築老化

生活不便影響里民生活，希望能就

現有條件尋求突破，配合鐵博館、

松菸文創地區給予總體的發展規

劃。 

詳細如附件 202311 復盛里陳情建議

事項。 

詳附件 3-5 

都更處 

3-6 彭○華 全市 - - 

台北市松山、信義區通檢座談會 意

見書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通盤檢討，

係以 25 年為期的行政計畫，對

都市的人口、土地使用，分

別：(一)、人口現況及預測、

(二)、就業、(三)、使用分區：

工業、商業、住宅、遊憩，

(四)、人口密度等分別圖示，以

美國費城(Philadelphia)都市計畫

圖例參考(已於 1月 19日座談會

提出，適用本地區)。 

二、信義區早年在台北 101附近有一

都更處 

新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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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人 

行政區 

行政里 
位置 地號 提案內容 

所涉其

他權責

單位 

個土地重劃區，將某一基地供

作停車場 8 年使用(商業區)，迄

今早已屆期，但被某財團擬將

該地點興建商業大樓(有轉手)，

此商業大樓若實現，將破壞 101

大樓景觀，故 101大樓旁的停車

場不能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必要時應追溯該 8 年停車場使

用，為永久使用，即所有權移

轉會台北市政府所有，追溯該

土地重劃不法。 

三、松山區的京華城未經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查陳情人的意見，柯

文哲、彭振聲二人有違失，請

即停止京華城施工，請依大法

官釋字第 443號解釋，採高密度

審查，原商業區經營不善，於

圓球體拆除後，應順應附近環

境性質為住宅區第三種用途，

始為合理，謹此建議。威京經

營京華城，工業區變更為商業

區，竟已經營失敗收場，沒有

創造商業區永續經營，為市民

創造工作機會，愧對全體市民

(且市政府收不到稅金)，故不應

再給威京蓋大飯店經營商業機

會，對全體市民不公，且該基

地四周均係住宅區，仍作商業

區用途，不合適，現行發給的

建照以 800%容積，所依都市計

畫法不合法，該建造費用應由

沈慶京、柯文哲、彭振聲(陳情

人不信媒有瀆職)承擔一切損

失。 

四、有關該信義、松山分區內有都

市更新適用者，現在若領得建

造尚未施工者，應檢視改採整

建、維護方式更新；若實施者

在重建事業計畫中者，命改採

整建、維護方式更新，在整

建、維護不可行(有發現該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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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人 

行政區 

行政里 
位置 地號 提案內容 

所涉其

他權責

單位 

新方式有事實上不能，經提報

市政府確認後)，始採重建更

新，行政機關變更行政行為，

係依法行政，前柯文哲、林欽

榮，彭振聲對此等「以多元更

新選擇方案」，允採重建更新，

拒絕依法行政(行政程序法第 7

條)，應負行政不法的一切法律

責任[對建商賠償責任]。 

五、松山地區、建國南北路高架

橋，兩旁住宅區認為噪音干擾

睡眠，請設隔音牆。敬呈 

台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113年 1月 23日 

六、大巨蛋未經都委會詳規劃而准

可興建，瑕疵應追溯。(安全不

確定) 

詳附件 3-6 

3-7 楊○萍 信義區 信義區 - 

台北市歷經 30 年的捷運路網發展，

交通建設及公共設施的容納量已大

幅提升，然而土地使用分區及容積

率並未做相應之調整，致使信義計

畫區旁歷經都市發展已成為市中心

的區域雖在捷運站旁卻因住三容積

率 225%，50 年舊公寓雖在公辦都更

區仍難以都更，新北市、高雄市的

住宅區容積率(300-400%)均遠高於台

北市(225%)，實需全面調高台北市

容積率至 30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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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座談會現場人民陳情意見編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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